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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府办发〔2023〕50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加强本区财务监管工作的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3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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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规范财务管理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完善各项财务监管制

度，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，促进各单位依法依规履行好主体责任，

从源头上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

实施方案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进一步从加强教育培训、完善工作

制度、强化监督检查等方面入手，不断提升我区财务监督管理水

平。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加强培训教育，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

（一）注重基层队伍培训，提升专业能力

围绕我区财务监管工作实际和问题导向，全面提升行政事业

单位、街镇相关领导和财政财务管理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

识，提高专业能力，保障各项经济活动健康有序。一是财会人员

全员培训。每年有计划地对全区财会岗位的工作人员分类、分期、

分批进行业务培训。二是财经法规专项培训。每年围绕财经法规、

财经纪律、内部控制规范等制度和案例，分批组织全区区镇两级

行政事业单位分管领导和财务负责人，各镇、街道全体财政人员

进行培训。

（二）着眼高端人才培养，建立储备机制

围绕经济改革和发展要求，一是在全区行政事业单位、企业

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岗位、或者具备高级专业职称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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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中选拔，通过集中培训、调研等形式，围绕当前经济发展、财

务制度、各类矛盾焦点等进行研究式培训，拓展视野、提升能力、

解决问题，探索建立适应我区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高端财经管理人

才库。二是通过优化储备人才招录、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专业人

员招聘结构，培养专业人才入库，为我区专业财经财会管理干部

选派提供人才支撑。

二、完善工作制度，切实加强财政财务监管

（一）实施“镇财区管”，持续规范镇级财政管理

通过实行“镇财区管”，严格落实“预算共编、账户统设、集

中收付、采购统办、票据统管”的改革要求，以“规范管理、防范

风险、促进发展”为总体目标，在总结前期财务总监委派经验基

础上，深入研究镇级财政财务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，进一步完善

镇级财政财务管理制度，强化管理和监督，建立责权清晰的常态

化工作机制，从机制、体制上防止违法违纪事项的发生。

（二）委派总会计师，加强预算部门财务监管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总会计师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并结合我区实际，向三级公立医院等单位委派总会计师，切实

加强预算部门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，

规范单位经济活动。通过明确总会计师的岗位设置、任职条件、

工作职责、日常管理等各项规定，规范总会计师的行为。同时不

断总结前期委派的经验，以点带面，持续完善区级预算部门的财

政财务工作规范化管理。

三、加强监督检查，全面防范财政财务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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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聚焦重点，强化日常监督管理

围绕区委、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，聚焦重大财政

政策和资金、聚焦重点部门、聚焦预算管理重点内容和财务核算，

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进一步强化财会监督，着力构建全方位、多

层次、适合我区实际的监督格局，促进政策执行规范有效，提升

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各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各自职责，加

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形成常态工作机制，以点带面，指导和帮助预

算单位及时纠偏、完善管理、规范财政财务行为，实现监督和管

理有机统一。预算部门对监督结果要即知即改，积极落实整改建

议。

（二）明晰责任，完善监督协同机制

明晰相关职能部门财会监督主体职责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建立

起各类监督主体横向协同、区与镇纵向联动、财会监督与其他各

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的财会监

督格局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，

推动实施联合惩戒，不断提升财会监督效能，为规范财政财务管

理、提升会计信息质量、维护财经纪律和市场经济秩序、助推本

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监察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

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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